
濮阳市民政局

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的情况说明

2016年我局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局领导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科室长和局属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濮阳市民政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及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管精神文明建设的局领导班子成员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设在直属单位党委，负责协调本单位有关信用体系工作，明确局直属单位党委副书记为联络员，负责与市信用办、市诚信办的联络沟通，明确社会组织科科长和局办公室主任为专责人员，分别负责濮阳市社会组织信用体系建设专责小组牵头工作和民政局各科室政务信息公开牵头工作。

一、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将诚信建设内容纳入社会组织章程，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

二、健全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按照分类指导、分类管理的要求，印发《濮阳市社会组织信息管理暂行办法》、《濮阳社会组织失信行为记录标准》，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不断丰富信息公开内容，扩大信息公开范围，创新信息公开方式。

三、建立行业协会商会行业自律机制。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根据行业发展要求，建立行业性约束和惩戒机制，制定行业自律规则并监督会员遵守，对违规的失信者，实施警告、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向有关执法部门通报等惩戒措施。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研究制定行业职业道德准则，规范从业人员职业行为，营造诚信执业良好氛围。

四、完善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制度。印发《濮阳市社会在评估实施方案》、修改完善《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

五、完善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将社会组织基本情况、组织结构、主要人员、重大活动、财务状况、宗旨、章程、业务范围、年检结果、专项治理、执法查处等信用信息，及时、准确记入社会组织信用信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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